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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农村高利贷是近代以来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严重问题

。
中国共产党坚

决反对高利贷

，
在根据地进行了废除农村高利贷的探索

。
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０
多年间

，
农村高利贷现象依

然存在

，
并且在一些地区较为猖微

。
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
也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

社会的和谐稳定

。
因此

，
治理农村高利贷成为新中国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

，
新中国采取多种措施

，
对农村高利贷进行从限制到取缔的综合治理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积累

了宝责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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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
人民政权对农村高利贷进行持续的综合治理

，
取得了积极成效

，
积累了宝贵经验

。

然而

，
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
以往研究很少

。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

，
很大程度上在于人

们惯常认为新中国成立后

，
高利贷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
如有的学者指出

：“
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以后

，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

，
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取代了民间金融

，
高利贷一度销声匿迹

。
改革

开放以来

，
农村高利贷

、
地下钱庄开始活跃

。”①
也有少数学者从个别时段对新中国治理农村高利贷的

实践进行了研究

②，
但是对于新中国治理农村高利贷的政策实践没有给予准确全面认识

。
如有的学

者集中研究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年农村高利贷的治理

，
认为

“
当时政府没有把农村高利贷看作是这一时期的

特定经济现象

，
而主要是采取了强制的政治手段和群众运动对其进行打击

，
最后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治

理效果

”。③
这种判断有失偏颇

，
因为事实证明农村高利贷并非某一时期的特定经济现象

，
而是在新

中国历史上一直持续存在

，
直到

２００２
年中国人民银行还专门出台打击高利贷的文件

；④
而且新中国

人民政权对于高利贷进行综合治理

，
经济手段一直是其中的主要手段

。
学界这种模糊甚至错误认识

，

不利于对新中国治理农村高利贷的实践作出较全面准确的评价

。
有鉴于此

，
本文对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新

中国综合治理农村高利贷的历史实践进行整体考察

，
尽量全面地呈现这一历史问题的本来面目

，
深化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

。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闻瑶

：《
农村高利贷的特点

、
成因与对策

》，《
商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１
期

，
第

９４
页

。

参见张昭国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中国农村高利贷治理的历史审视

》，《
井风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
杨乙丹

、
高德步

：《
农村高利贷及其治理的历史审视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年

》，《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

杨乙丹

、
高德步

：《
农村高利贷及其治理的历史审视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年

》，《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中国人民银行文告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



一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年限制农村高利贷的斗争

高利贷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以高额利息为特征的资本形态

，
它既不同于利息受平均利润制

约的借贷资本

，
又区别于互助性质的民间借贷以及受法律制约保护的民间借贷

，
它具有利率高

、
剥削

性强

、
寄生性突出

、
社会危害大等特征

，
因此古今中外很多国家都严禁高利贷

。
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

民国时期

，
农村金融借贷以私人借贷为主体

，
主要是地主等向劳动人民放高利贷

。
根据国民党中央农

业实验所调查

，１９３３
年

“
以全国平均而论

，６２％
的农户

，
他们已成为高利贷的俘虏

”。①
农民一旦借上

高利贷

，
利滚利

、
利加利

，
其结果往往是失去房屋田地

，
陷于破产和极度贫困之中

，
甚至为还债卖儿鬻

女

、
家破人亡

。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
明确提出废除高利贷的主张

，
并在根据地制定实施取消高利贷的政策

。
废除

高利贷以后

，
根据地主要采取建立贫民银行及贫民借贷所发放低利农贷

（
包括耕牛

、
植棉

、
水利

、
青苗

等多种形式

），
建立发展信用合作社形成新的借贷关系等

，
作为抵制消灭高利贷的主要手段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１
日

，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颁发了

《
为发展信用合作社彻底消灭高利贷而斗争

》
的布告

，

号召发展信用合作社

，
而后各地兴办了信用合作社

。③
到

１９４７
年

，
全解放区已有

８８０
多个信用合作

组织

。④
各地信用合作社

，
向贫困农民发放低利贷款

，
在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

、
打击高利贷活

动等方面

，
发挥了积极作用

。
例如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
延安县信用合作社工作总结时明确指出

，
信用合作

社

“
减轻了农村里的高利贷剥削

”，“
高利贷相对减少

，
利率亦降低

”。⑤

新中国成立后

，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

，
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

，
生产积极性大增

，
但是一部分

贫农缺乏种子

、
耕牛等生产资料

，
急需资金购买生产资料投入农业生产

。
在百废待兴

、
国家能拿出的

农贷资金有限的形势下

，
农民之间调剂有无

、
互助互济的自由借贷

，
对解决贫困农民借贷无门的问题

，

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

，
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
然而

，
新中国成立之初

，
很多农民怕借贷后担着

“
剥削

”
的名义

，
怕被当成高利贷者债务被废除

，
因此宁可存钱存粮存东西也不往外借

，
从而致使农村

借贷有些

“
搞死

”，
很多地方农村借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
中共中央指出

：“
目前农村借

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一般是农民借不到钱

。”⑥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共中央在农村确立了废除解放前高利贷

、
鼓励私人自由借贷的政策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

：“
废除解放前封建的高利贷债务及保障解放后农村人民借贷自由

，
乃我人民

政府之既定政策

。”⑦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

《
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

》，
宣

布

：“
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债务

，
一律废除

”；“
解放后成立的一切借贷关系

，
包括地

主借出者在内

，
其由双方自由议定的契约

，
均继续有效

”；“
今后借贷自由

，
利息由双方议定

，
政府不加

干涉

。”⑧

在党和政府提倡之下

，
各地农村自由借贷逐渐开展起来

，
在很多地区自由借贷成为农村借贷的主

要形式

。
例如

，１９５２
年

，
中国人民银行总结农村金融工作新情况时指出

：
辽东省海城县柳河村为银行

农贷放款重点村

，
银行放款总数为

９００
万元

，
自由借贷则达

４８４６
万元

。
陕西省扶风县

２０
个借贷农户

的借贷金额中

，
银行放款占

６．６％，
私人自由借贷占

９３．４％。
对此种状况

，
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积极评

价

，
认为

“
这说明私人自由借贷现在还是调剂农民生活

、
生产资金的重要方法之一

，
有其积极作用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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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借着国家提倡自由借贷的机会

，
农村逐渐出现以放高利贷为主要收入的群体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
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农村私人借贷进行调查

，
发现

“
由于片面地强调借贷自由

，
致农村私人借贷自

流发展

，
农村高利贷也迅速发展起来

”，
有些地方高利贷逐年攀升

，
由秘密发展为公开

。
据江西省余

干县的调查

，１９５１
年放款总额中

，
高利贷占

３６．９％；
甘肃省徽县太平乡闫家老庄放款额中

，１９５１
年高

利贷为

０，１９５２
年高利贷占

１３．７％，１９５３
年高利贷占到

６１％。①
农村高利贷活动形式多样

，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
第一种是借钱还钱

，
高利贷者

“
乘人之危

，
高利

放钱

”。
例如松江省海林八达村栾忠田

，
因病借王青山

１００
万元

，
每天付利息

１
万元

。②
这种高利贷

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１９５４
年大约占总借贷的

６６．３５％。③
第二种是实物借贷

，“
债甲种实物

，
还乙种实

物

，
不合理的折价

”。
例如辽东省泉眼头村冯佐奎借进高梁

４
斗

（
折

４
万元

），
秋后还稻子

６
斗

（
折

１２．
７
万元

），
这期间

７
个月合月息

３０
分

。④
第三种是通过实物计算

，
这种形式的具体内容很复杂

，
有批

青

、
批牛

、
批猪

、
批粮等等不一

。
例如黑龙江讷河志莱街有

３１
家私商在青黄不接时向向阳村民主屯

１６
家

“
低价批粮

”，
以

４００
元

１
斤大米批了

１．８
万斤大米

（
当时大米零售价为

１５００
元

），
时间

６
个月到

８
个月

，
利息高达两倍以上

。⑤
此外

，
标会

、
摇会

、
红白喜会等钱会

，
在广东

、
广西等地也很盛行

。

高利贷给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危害

。
第一

，
高利贷助长农村两极分化

。
一方面

，
一

些借高利贷的负债户丧失了生产工具

，
生活水平日趋下降或走向破产

。
另一方面

，
一些富裕农民对扩

大农业再生产兴趣不大

，
专门从事放高利贷的活动

，
并靠高利贷提高经济生活水平

。
被高利贷剥削的

农民说

：“
愈肥愈添膘

、
愈瘦愈抽条

”，
而放高利贷者则说

：“
铁杠庄稼

，
旱涝保收

”。⑥
第二

，
高利贷加剧

了农村阶级矛盾

。
有些高利贷者唯利是图

，
如果借贷者到期不还

，
便将利变本

、
利上加利

，
一些借贷户

被迫卖牛

、
卖房

、
卖地归还债务

。
在山西省

，“
农民把高利贷者形容为

：‘
过门风

、
坑土葱

、
蝎子的尾巴

、

高利贷的心

’
都是最毒辣的

，
说明了群众对高利贷者的极端痛恨

。”⑦
第三

，
农村党员干部放高利贷

，
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党的作风

。
一些乡村干部

“
随着经济富裕和农村实行统购统销以后

，

资金无出路

，
也有从事高利贷剥削的

”。⑧
在一些地方

，“
放高利贷在一部分干部中已形成一种风气

，

有些人为放高利贷积累工薪

、
卖掉牲口

，
甚至县委的一个组织干事竟贪污党费去放高利贷了

。”⑨

在这种情况下

，
自

１９５２
年起

，
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与农村高利贷的斗争

，
采取多项措施对农村高利

贷进行限制

。

第一

，
严格限制私人借贷自流地发展为高利贷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
中共中央转发

《
东北局关于推行农

业合作化的决议

（
草案

）》，
提出

“
必须对农村的高利贷加以适当的限制

”
的主张

。
如何限制高利贷

？

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规定合理利息

，
禁止高利贷活动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
中共中央在征求对新土地法

修改意见的通知中

，
就提出

“
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

，
并规定

出适当的处理办法

，
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

，
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

”
的建

议

。�10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
中国人民银行

《
关于召开第七次区行行长会议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
中提出

，

“
规定利息的最高标准

（
货币贷款最高月息

３
分

，
实物借贷春借

１
斗

，
秋还

１
斗

３
至

１
斗

５）”。�11
到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反高利贷座谈会

，
一致决定

“
今后应以信用合作社利息作为社

会借贷利息的合法标准

，
使私人借贷跟着社会主义借贷走

，
限制其向资本主义高利剥削方面发展

”。�12

根据这一政策

，
各地对于那些为群众公认

、
共同反对

、
剥削最重

、
破坏生产最大的高利贷予以坚决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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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
对于高于当地信用社利息的高利贷加强了限制和改造

。

第二

，
加大低利农业贷款的发放

，
压缩高利贷活动空间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
中央提出

“
通过农村的信

贷组织

，
组织农村游资

，
有组织地投入扩大再生产

，
并解决农民临时性的困难

，
肃清破坏农业生产的高

利贷

。”①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

：“
单纯用

行政命令

，
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
我们要搞信贷合作

，
低利借贷

，
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

贷

，
减少高利贷

，
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

”。② ８
月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

《
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

示

》，
指出

：“
人民银行在农村的主要任务

，
就是通过农业贷款及组织信用合作等农村金融活动

，
来扶

助贫困农民

，
发展农业生产

，
并和高利贷者作经济斗争

。……
应该积极开展银行在农村中的贷款业

务

，
组织农民的信用合作

，
逐步缩小高利贷者的剥削阵地

，
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

。”③１９５５
年国家专门

成立中国农业银行

，“
把国家的农业贷款

、
农村储蓄和信用合作等工作

，
集中在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

下

，
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

，
有计划地支持农业生产

，
打击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

。”④
中国农业银行积极

组织办理贫农合作基金贷款

、
极贫户贷款

，
尤其注意掌握农村高利贷活动的季节规律

，
预先留出机动

力量

，
在群众困难最大的季节贷放出去

，
堵住高利贷活动的漏洞

。

第三

，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反高利贷的基础组织

，
从多方面打击高利贷

。
一是主动给贫困农民贷

款帮助解决其生产生活困难

，
使其避免向高利贷求助

。１９５３
年

，
全国信用社放款

５５４５
亿余元

，
山西

省信用社贷款已占到该省银行农贷的

１／３
以上

。
山东省海阳县

１１
个信用社的放款即占到全县银行

农贷的

７６％。⑤
四川省隆昌县信用社在打击高利贷方面取得突出成效

，
当地农民感慨地说

：“
高利贷

像座山

，
压到身上翻身难

。
背上高利贷

，
如进鬼门关

。
信用社像把剑

，
割断了穷人身上万条链

。”⑥
二

是跟踪追击围剿高利贷

。
高利贷在哪里活动

，
信用社就把业务开展到哪里

。
山西省平遥县岳壁信用

社用

“
普遍发放与重点贷款

”
两种办法围剿高利贷

，
他们抓住春季是高利贷活动狷獗时期这一规律

，

先后把

１３．４
万多斤粮食和

２０００
多元

，
放到该社所属

１３
个村庄

，
解决了

８２６
户的生产生活困难

。
针

对尹回村放高利贷者每年在青黄不接时用低价购买农民油菜籽的情况

，
岳壁信用社集中了

１．１
万多

斤粮食在该村发放

，
使

５０
多户种油菜的农民避免了高利贷

。⑦
三是经过动员及业务上的排挤

，
把高

利贷资金吸收到信用社来

。
例如

，１９５５
年春

，
湖北省浠水县城关区田桥乡信用社发现贫农社员汪某

准备向谢某借高利贷

，
立即给汪某贷款

１０
元

，
并动员谢某将准备放债的钱

１６０
元存入信用社

。⑧

实践证明

，
办好农贷

、
积极发展信用社开展业务

“
是反高利贷斗争的中心一环

”。⑨
很多省份调查

材料证明

，
在信用社没有建立以前

，
高利贷在农村借贷中占着很大比重

，
利息一般都在

５
分到

１０
分

。

在信用合作社发展以后

，
就给了高利贷以严重的打击

，
凡信用业务开展好的乡村

，
基本上消灭了高利

贷剥削

。
据中国人民银行在山西

、
吉林等

７
个省

１５９
个乡和行政村的调查

，１９５３
年这些乡

、
村没有建

立信用合作社时

，
借高利贷的农户共有

２５７０
户

；１９５４
年建立信用合作社以后

，
借高利贷的减少到

８０
户

。
这些地区的高利贷资金逐渐向农业

、
副业生产转移

，
或者存入信用合作社

。
据山西

、
吉林等省

５７
个乡调查

，
共有

２８７
户高利贷者因无法活动

，
把高利贷资本共

３
万多元存入了信用合作社

。�10

第四

，
对党员干部放高利贷问题进行大力整顿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年农村整党工作中

，
整顿党员干部

放高利贷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
中共中央在

《
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分党员党籍问题

的新规定

》
中

，
专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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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或高利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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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的剥削

，
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

”。①
在整党中

，
放高利贷党员干部

受到严厉批评

。
这些农村干部深刻地检讨了自已的错误

，
有的说

：“
我们过去受人剥削

，
现在糊糊涂

涂又剥削起别人来了

。”②
他们纷纷表示决心改过

，
重新做个好党员

。

二

、１９５７—１９６５
年取缩高利贷的斗争

１９５６
年底

，
我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
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宣布

：“
由

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
国家发放了大量农贷和信用合作社的大量发展

，
农村的高利贷剥削基本上已被

消减了

。”③
然而

，
在五六十年代

，
农村高利贷并没有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

彻底消灭

。

１９５７
年入春以后

，
河北

、
河南

、
湖北等省部分地区

，
农村高利贷又抬头活动

，
有的地区还有逐渐发

展的趋势

。
例如

，
在河南

，
据商水

、
许昌

、
长葛

、
禹县

、
郑州等

１４
个县市的

１７
个乡

、
两个市的初步统计

，

自

１９５７
年春季到

８
月份

，
就有放高利贷者

１００
户

，
借高利贷者

２４４
户

。④
高利贷形式有现款借贷

、
实

物借贷

、
贱价收买劳动日

、
摇会等

。
放款人中有老高利贷户

、
富农

、
富裕中农

、
中农等

，
借债人中有贫

农

、
中农

，
还有农业社等

。

此时农村高利贷复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一是农村金融工作中放松了对高利贷的警惕

。１９５８
年

全国普遍成立人民公社

，
建立农村集体经济

，
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利贷所依赖的私有制基础

，
因而对发

动群众反对高利贷的宣传不够

，
限制高利贷活动的行政措施缺失

，
这给农村高利贷以可乘之机

。
二是

信用社资金紧张

，
对于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没有及时帮助解决

，
困难群众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

。
人

民公社化以后

，
农村信用社改组为人民公社信用部

，
人民公社各生产大队设立信用分部

，
农村信用社

变成生产大队的组成部分后

，
信用社作用大为削弱

，
正常的信用关系遭到破坏

。
许多地方信用社资金

被社队或社队干部占用

，
无力向贫农

、
下中农发放贷款

；
信用社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贷款实行

“
贷富不

贷贫

”，
不支持贫下中农

；
信用社干部被长期抽调搞其他工作

，
严重影响信用社业务的正常开展

；
财务

制度混乱

，
贪污盗窃情况严重等

。⑤
三是从思想方面看

，
虽然农业合作化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
但

是小农思想还在农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
有些比较富裕有余钱的农民

，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会放高利

贷来逐利

。
四是随着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

，
从事农村商业活动以及扩大农村生产需要大量资金

，
银行

和信用社不能满足其需求

，
高利贷有了复活的机会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农村高利贷活动还是局部性的

，
到

６０
年代初

，
由于天灾人祸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进

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
农村农业减产

，
人民公社社队收入减少

，
尤其是在信用社办得不好的地方

，
遭遇

严重生活困难的贫困农民借贷无门

，
只好借高利贷

，
高利贷在全国许多地方普遍泛滥起来

。
据

１９６３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福建

、
浙江

、
上海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河南

、
贵州

、
云南

、
陕西

、
甘肃

、
辽宁

、
吉林

、
黑龙

江

、
安徽

、
江苏

、
内蒙古等

１７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典型调查

，
自

１９６２
年开始

，
农村高利贷活动已相当严

重

，
有些贫困区或轻灾区在青黄不接时

，
借高利贷的户数约占总户数的

４％
到

１０％；
有些灾情严重的

地区

，
占到

３０％
左右

。⑥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
中国农业银行在关于打击高利贷的简报中指出

：
据

１９６３
年下半

年

２３
个省分行对农村高利贷活动的典型调查报告

，
农村高利贷情况更为严重

。
受高利贷剥削的户一

般占总农户

５％
至

１５％，
灾区一般达

２０％
至

４０％，
个别重灾区竟达到

７０％。⑦
这一时期农村借高利贷的人

，
一般是贫下中农

、
小手工业者

、
小商贩

。
他们借高利贷用途

，
多是用

于治病

、
买口粮

、
婚丧嫁娶等基本生活

。
对于一些借高利贷解决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而言

，
按时还债

是很困难的事

，
这样

，“
高利贷者的逼债情况相当狷狂

，
对到期还不起债者

，
有拿取衣物

、
粮食

、
猪

、
鸡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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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偿的

，
有逼令将公债三折抵偿的

，
有拆房搬屋抵偿的

，
甚至有打人逼死人命者

。”①
一些贫困农民因

为还不起高利贷

，
在高利贷者威迫

、
恐吓之下

，
被迫卖房屋

、
卖被服

、
卖口粮

、
卖工分

，
甚至造成破产离

乡

、
卖孩子

、
自杀等不幸事件

。
例如

，
广东省顺德县伦教公社贫农马某某向高利贷者郑某借债

８０
元

，

被债主天天逼还

，
忍痛将出生数月的孩子卖给中山县榄核镇一个农民

，
得款

１００
元还了债

。②

自

５０
年代末

，
不少地方对所发现的农村高利贷活动进行了打击和取缔

。
例如

，
河南省开封市自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对当地的高利贷活动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
并采取多项措施打击高利贷

：
对于情节严重且

兼有其他违法活动的

，
交由政府一并依法处理

；
对于情节较轻的进行批评教育

，
使其改过保证永不再

犯

；
对于已经放出尚未收回的高利贷款分别情况处理

，
要么无息收回

，
要么降息收回

。１９５８
年

，
安徽

省宁国县也采取措施取缔高利贷

：
广泛宣传高利贷的危害性

，
重申高利贷活动为非法

；
严厉打击和依

法制裁放高利贷者

，
一般情况令其按照银行或信用社利息收回本息

，
并予以批评教育

、
科以罚金或没

收其部分

（
或全部

）
资金

，
对情节严重的给予刑事处分

。③

到

６０
年代初

，
农村高利贷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１９６３
年底

，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到河

南

、
湖北

、
广东等地调研高利贷活动情况

，
并于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

，
梳理各地普遍

存在城乡高利贷活动的情况

，
分析高利贷产生的阶级根源

、
经济条件及其恶劣影响

，
提出了取缔月息

在一分五厘以上高利贷的意见

。④２
月

１５
日

，
中共中央批转

《
邓子恢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

办法的报告

》，
肯定邓子恢所提出的意见

，
指出

：“
中央认为

：
结合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对高利

贷活动进行一次坚决的打击和取缔

，
是十分必要的

”，
因为

“
高利贷活动这种对城乡人民的高利剥削

，

尽管去年以来已经有所收敛

，
但是仍然严重地危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

，
影响着集体经济的巩固

，
助长

投机倒把和其他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
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它

”。⑤

在中央指导下

，
各地采取措施

，
对农村高利贷给予严厉打击和有效制裁

。
截至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
已有

北京

、
山西

、
内蒙古

、
辽宁

、
黑龙江

、
上海

、
浙江

、
湖南

、
陕西

、
青海等

１０
个省

、
市

、
自治区党委

，
向中央写

了打击高利贷的情况报告

。⑥
综合各地情况来看

，
取缔打击农村高利贷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
加强宣传教育

，
让农民群众正确认识高利贷的本质及其危害

。
一方面

，
向群众广泛宣传国

家的金融政策和借贷政策

，
说明高利贷的危害性

，
让他们认清高利贷的非法性质

，
发动群众彻底揭发

隐蔽的高利贷活动

，
自觉与高利贷作斗争

。
有些地方还通过开展诉苦会的形式

，
发动群众诉受高利贷

剥削的苦

，
揭发批判高利贷的剥削行为

。
例如

，
贵州省清镇县甘沟大队开了三天诉苦会

，
让苦主们一

个接一个倾诉自已被高利贷盘剥的苦楚

，
并组织群众诉苦高利贷对集体经济的破坏性

，
认识取缔高利

贷的必要性

。“
诉苦者泣不成声

，
有的听众热泪盈眶痛恨高利贷者的罪恶

。
很多人还控诉了高利贷

者的敲诈勒索

，
仗势欺人的罪恶

。……
经济上剥削

、
政治上欺压

，
群众更加愤恨

，
表示要坚决打垮高利

贷者的进攻

。”⑦
同时

，
对群众进行自力更生

、
奋发图强

、
依靠集体

、
勤俭持家的社会主义教育

，
使其自

觉远离高利贷

。
对于人民群众之间必要的借贷行为进行指导

，
引导群众开展亲友之间互助互借的借

贷

，
其利息在农村一般不超过信用社放款利率

。

另一方面

，
对放高利贷者进行批评教育

，
尤其是对于那些劳动人民出身

、
初犯

、
轻犯的高利贷者进

行批评教育

，
使其充分认识放高利贷的危害

，“
使其当众悔过或作出书面检查

，
保证永不再犯

”。⑧
同

时

，
广泛宣传储蓄对国家

、
对个人的好处

，
号召富裕群众参加储蓄

，
把余钱存进农村信用社

。

第二

，
划清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

，
坚决取缔高利贷活动

。
按照中央的规定

，
高利贷和正常借

贷的界限主要根据利息的高低来确定

，
月息超过一分五厘的借贷活动

，
视为高利贷

；
月息不超过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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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厘的视为正常的借贷

。
取缔办法

，
主要根据

“
劳动人民从宽

、
旧剥削分子从严

，
小量从宽

、
大量从

严

，
偶放从宽

、
惯放从严

，
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情节轻微从宽

、
情节恶劣从严

，
自动退息从宽

、
拒不退息

从严的原则

”，
分别不同情况和不同对象

，
区别处理

。
打击重点主要是地主

、
富农

、
反革命分子

、
坏分

子

、
资本家

、
投机倒把分子所放的高利贷

，
没收其资金

，
退还群众利息

，
退息时间一般从

１９６１
年算起

。

“
有罪恶活动

、
逼死人命者

，
并须依法惩办

”。①

各地打击农村高利贷

，
注重运用法制手段

，
尤其是对于情节恶劣的高利贷惯犯

，
将其交付人民法

庭公开审理判刑

。
例如

，１９６４
年贵州省清镇县甘沟大队挖出了

１１
名高利贷者

，
并到法院进行了起

诉

，
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审理

，
发现除

１
名劳改释放犯是惯犯

、
情节又恶劣

，
确定给予重点打击外

，
其余

１０
人有的是偶放

，
有的出身较好

，
主动退息

。
经县委批准

，
人民法庭进行了公开宣判

，
当众将劳改释

放犯邓某某交群众管制三年

，
监督生产

；
对其他

１０
人进行批评

，
责令其清退利息

，
但是不予法律处分

。

处理以后

，
甘沟大队的高利贷绝了迹

，７
个标会自动散伙

，
过去弃农经商的全部归了队

。②

第三

，
认真整顿和健全农村信用合作社

，
充分发挥其作为群众性资金互助组织来打击高利贷的基

本作用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
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共中央

、
国务院提交

《
关于整顿信用社

、
打击高利贷的报

告

》，
指出

：“
目前全国信用社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办得比较好的

，
其余百分之四十左右办得不算

好

，
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办得很不好

。
许多信用社即使办得较好

，
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

。
必须加

强领导

，
抓紧整顿

，
才能担负起它应当担负的任务

，
才能有效地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

。”③
中共中央

、
国

务院批转这一报告

，
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
高利贷的活动时起时伏

，
打击高利贷最有效的办法

，
是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
依靠信用社

，
组织农村资金的余缺调剂

，
吸收闲散资金

，
帮助农民解决副业生产

和生活上某些临时性的资金困难

。④１９６３
年

，
中国人民银行拨出

５０００
万元作为支援信用合作社打击

高利贷的专款

，
使这些信用合作社能够一面进行整顿

，
一面及时地对贫农

、
下中农中困难户贷款

，
打击

高利贷活动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
重新成立

１９５７
年被撤销的中国农业银行

，
对农村信用社工作进行整顿

，

组织发放贫下中农专项无息贷款

，
打击高利贷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
中国农业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

，

要求各地在

１９６５
年掀起一个打击高利贷活动的工作热潮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
中国农业银行在

《
关于第三

次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情况的报告

》
中指出

：“
今后

，
对高利贷剥削

，
各地基层农业银行和信用社

，
一年

至少要进行两次调查

，
将调查情况向当地党政报告

，
并把这项调查定为制度

，
认真执行

。”⑤

各地农村信用社把

“
热情支持贫下中农

，
坚决打击高利贷活动

”
作为经过整顿的信用社要达到的

五条标准之一

，
普遍开展了整顿工作

。⑥
各地农村信用社重点对困难大的贫下中农发放贷款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至

１０
月底

，
全国信用社共发放社员贷款

２．８８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
倍

。
据黑龙江

、
湖南

、
江

苏

、
四川等

１０
个省

、
市

、
自治区统计

，
这些贷款有

７０％—８０％
是贷给贫下中农解决生产

、
生活困难

的

。⑦
有的社员得到贷款后

，
退回已借的高利贷

，
迫使高利贷停止了活动

。

经过多方努力

，
农村高利贷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

，
中国农业银行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设想汇报提纲中提出

“
争取在一九七①年以前

，
把高利贷活动消灭

”
的目标

。⑧

三

、
正确认识新中国综合治理农村高利贷的实践

综上所述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间

，
新中国人民政权与农村高利贷进行了坚决的持续的斗争

，
有效控制

了高利贷在农村的活动

，
遏制了其社会危害的蔓延

。
在新中国人民政权明确而坚定的打击政策之下

，

农村高利贷不得不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
并且时常处于隐蔽状态

。
虽然农村高利贷活动一直未能根绝

，

时起时伏

，
但是不能因为农村高利贷活动的打而不死

，
就否定新中国治理农村高利贷的不懈努力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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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甚至由此得出放开高利贷禁令的结论

。①

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０
多年间

，
农村高利贷活动之所以屡经打击而没有彻底消灭

，
一有合适时机就

再度抬头

，
有其多方面的经济社会原因

。
从根本上来说

，
是受限于当时整体财力实力

，
国家用于农贷

的资金有限

，
信用社资金规模不大

，
不能完全解决困难农民的生产

、
生活需要

。“
一种经济现象的存

在

，
首先决定于条件

，
决定经济生活中有这种需要

”，“
从经济上看

，
为什么社员个人要借高利贷呢

？

那是由于他们有困难

，
银行和信用社由于主客观原因

，
未能完全解决社队和社员遇到的困难

，
通俗地

讲

，
就是我们包不下来

。”②

毋庸置疑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新中国打击农村高利贷的政策和实践

，
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综合治理高

利贷奠定了基础

，
积累了宝贵经验

。

第一

，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打击农村高利贷

。
这既是由于农村高利贷的危害不容忽视

，
又是新中国

人民政权性质使然

。
新中国成立后

，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
消灭了剥削制度

，
剥削者作为阶级已经不再

存在

，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从而消除了高利贷大规模存在的经济社

会基础

。
然而

，
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

，
农村还存在贫富差别

。
一方面

，
一些贫困人口一旦遇到

生产灾害

、
生活困难

，
就需要临时借贷

，
而无论是国家农贷还是农村信用合作社

，
都无法满足所有农民

的资金需求

；
另一方面

，
农村社会始终存在小生产的自发势力

，
在允许自由借贷的情况下

，
一部分借贷

者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追求高利的道路

。

总体来看

，
新中国农村高利贷

，
虽然不同于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的剥削本质

，
但是仍然

保留着高利贷的高利率

、
非生产性

、
寄生性

、
暴力性等基本特征

，
给贫困农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

，

给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威胁

。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人民政权

，
致力于领导

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
绝不容许农村高利贷活动加剧农村两极分化

、
危害新中国农村经济秩序

和社会发展

，
因此义无反顾举起取缔和打击高利贷的旗帜

。

第二

，
有效打击农村高利贷

，
需要对其进行综合治理

。
从新中国成立后近

３０
年打击农村高利贷

的措施来看

，
人民政权采取了政治教育

、
行政取缔

、
经济代替

、
法制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

其中

，
宣传教育是遏制农村高利贷的前提

。
新中国成立后

，
农村高利贷者常常采取多种形式来进

行隐蔽活动

，
逃避行政处罚

。“
如有的向围积物资方面转移资金

；
有的化整为零或放外村不放本村

，

活动更多隐蔽

；
有的拉拢信用社干部

，
打算从内部搞垮信用社

；
更有的进行造谣

，
挑拨群众和政府的关

系

。……
特别是遇到灾荒或信用社工作有欠缺的地区

，
高利贷活动就更加嚣张

。”③
在这种情况下

，
农

村专门开展反高利贷的宣传教育

，
一方面教育放贷者认识到高利贷剥削性质

，
认清高利贷的社会危

害

，
使其主动放弃从事高利贷活动

，
将闲散资金存入农村信用社

；
另一方面教育借贷者主动揭发隐蔽

高利贷

，
与高利贷进行斗争

，
使放贷者无处可遁

。

行政取缔是打击高利贷的直接办法

。
即用规定利息的办法对高利贷作出明确界定

，
属于高利贷

的一律取缔

，
并清退利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国家没有对高利贷利息作出统一规定

，
由各地自行决定

高利贷的利息标准

；
到

６０
年代

，
全国统一规定月息

１．５
分以上为高利贷

。
这种行政上限制利息

、
取缔

高利贷的办法

，
短期内往往直接有效

，
但是从长期来看

，
这种办法并不能根除农村高利贷

。

经济替代是治理农村高利贷的根本渠道

。
新中国普遍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

，
把打击农村高利贷

作为其主要业务和直接目标

，
很多农村信用社提出了

“
高利贷在哪里活动

，
业务就追到哪里

”
的口号

，

及时给困难群众提供贷款

，
积极占领农村借贷阵地

。
由于信用社及时解决农民生产

、
生活上的紧急困

难

，
使困难群众摆脱高利贷

，
因此促进了群众积极入社存款

，
壮大自已的资金互助组织

。
一些社员群

众高兴地说

：“
明们的信用社是在扶持生产和打击高利贷中成长的

。”④

９３１

·
新中国综合治理农村高利贷述略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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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措施是打击农村高利贷的重要保障

。
一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对于情节恶劣的放高利贷者进行

法律的审判处理

、
从严打击

，
对把治理高利贷纳入法治轨道作出了先行探索

。
法律具有权威性和强制

性

，
通过法律手段给予最严厉的制裁能够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
有效遏制高利贷的蔓延

。

总之

，
政治教育

、
行政取缔

、
经济替代

、
法制措施相互配合

，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综合治理体系

，

对农村高利贷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打击

，
为保障贫困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
维护新中国农村金融秩序

、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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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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